
附件一、 

長榮大學圖書館志工招募要點 

94.10.20  94學年度第 1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4.12.29  9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12.05  97學年度第 1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過 

102.12.06  102學年度第 1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4.19  104學年度第 3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充分運用社會人力資源，公開向各界招募志工，特訂定

本要點。 

第二條 年滿 18歲具服務熱忱者均得以通訊、親自報名方式向本館

提出申請。 

第三條 申請者通過本館甄選且參加實務訓練合格，於試用 1 個月

期滿並經核定後，始成為正式志工。 

第四條 志工應至少每週服務 3小時或每月服務 12小時，接受工作

指派並遵守各相關規定。 

第五條 志工之考核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由志工服務單位主管或派員負責執行考核，考核項

目包括出勤、訓練、服務態度、工作熱忱、工作知

能等。 

二、 連續 3 次未請假或服務時數未達規定者，得撤銷其

資格。 

三、 志工如有損害圖書館榮譽或權益者，得撤銷其資

格，情節嚴重者，另報請相關單位處理。 

第六條 志工之獎勵方式如下： 

一、 依「長榮大學圖書館借書證申請辦法」之規定借閱

圖書館之圖書資料。 

二、 年度服務總時數滿 60小時且熱心服務，致贈感謝狀

及精美紀念品乙份。 

三、 年度服務總時數超過 200 小時且熱心服務，致贈服

務熱忱獎狀及精美紀念品乙份。 

四、 連續服務滿 3年且每年服務總時數滿 80小時，致贈

資深服務獎狀及精美紀念品乙份。 

五、 得享受本校其他志工相關優惠項目。 

第七條 本要點經圖書資訊處處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長榮大學圖書館網路借書作業要點 

95.04.28  館務會議通過 

95.05.03  94 學年度第 2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通過 

99.06.18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8次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27  99 學年度第 1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過 

102.12.06  102 學年度第 1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4.19  104學年度第 3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網路借書限於行動不便者及身心障礙者，且館藏現況為「館

內架上」之圖書。 

第二條 申請時請務必確實填寫各項資料，以便圖書館核對身份，

若因資料不全或錯誤，圖書館將以退件處理。 

第三條 學期間圖書館每天收件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下午 6:00-6:30，

處理當天下午 6:00之前的申請件。申請件處理過後，圖書

館當天會以 e-mail 通知領件或處理狀況。若因信箱帳號問

題而逾期未領件，圖書館一概不負責。 

第四條 讀者接到取件通知後，於取件期間至圖書館流通櫃檯領

取。網路借書保留 3天，逾期將歸回架上。 

第五條 (刪除) 

第六條 網路借書申請若有未取件紀錄者，每二次未辦理借閱者本

館得停止其網路借書權利。 

第七條 寒暑假期間每天收件時間為開館日上午 10:00-10:30，處理

當天上午 10:00前之申請件。 

第八條 本要點經圖書資訊處處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長榮大學圖書館圖書及視聽資料協尋作業要點 

95.04.28  94 學年度第 9次館務會議修正訂定 

95.05.03  94 學年度第 2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過 

97.12.05  97 學年度第 1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過 

100.11.16  100 學年度第 1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過 

102.12.06  102 學年度第 1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4.19  104 學年度第 3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針對讀者找不到之圖書、視聽資料 (以下簡稱資料)，提供

「代尋」服務，以便將資料順利到達讀者手中，以供參閱。 

第二條 館藏查詢顯示為在館內卻找不到時，可至流通櫃台或 5 樓

視聽櫃台填寫【書刊協尋單】，圖書館會依尋書單代為尋

找。 

第三條 找到資料後會以 E-mail通知讀者，並將該書設為預約書置

於一樓流通櫃台，視聽資料則置於 5 樓視聽櫃台。協尋資

料只保留 3 天，逾期未取則歸架。讀者亦可利用本館網頁

查詢書刊協尋之狀況。 

第四條 圖書館代尋未獲，而其他讀者先尋獲者，則優先讓此讀者

借閱，圖書館將會幫原尋書者預約該資料，待讀者歸還後

會以 E-mail通知原尋書者借閱。 

第五條 經本館受理之協尋單，1 週後通知讀者協尋結果。未尋獲

之資料會先將圖書狀況改為【協尋中】，再繼續追蹤 3 個

月；3個月後仍未尋獲者，圖書狀況將改為【下落不明】，

全面盤點後仍未尋獲者則列為【遺失】。 

第六條 本館協尋 3 個月未獲，而讀者仍有需要者，可逕自上圖書

館網頁填寫推薦書單，由館方評估是否重新補購。 

第七條 若館內只有該本圖書館藏且讀者急需此書，可上網查詢與

本館簽約合作之圖書館是否有收藏，若有，再攜該館之借

書證逕至該館借閱，或利用【館際合作】申請借書。 

第八條 本要點經圖書資訊處處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四、 

長榮大學圖書館置物櫃使用要點 

95.04.28  館務會議通過 

96.06.04  95學年度第 2次圖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過 

98.05.06  97 學年度第 2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過 

102.12.06  102 學年度第 1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4.19  104 學年度第 3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使校內外讀者臨時置物便捷及個人教材得以妥善暫置，

特設置「密碼式置物櫃」以供當日臨時寄放。 

第二條 本置物櫃為免費服務，僅供寄放，不負任何保管責任。 

第三條 寄放時間以開館日為限，每日自開館至閉館前 30分止，使

用者應於當日截止時間前取回個人物品。圖書館於當日截

止時間後清櫃乙次，凡當日截止時間前未取回者，圖書館

有權處理之，並不負保管之責。 

第四條 本置物櫃請保持清潔，不得寄放私人貴重物品、危險品、

違禁品、動物、易腐敗變質物等，若有違者，圖書館得移

請學務處處理之。 

第五條 本置物櫃使用上若有任何問題，請洽圖書館協助處理；如

有蓄意破壞或任何不當行為將追究責任，並照價賠償。 

第六條 如有特殊之情況，本館有權開啟置物櫃清查，讀者不得異

議。 

第七條 本要點經圖書資訊處處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五、 

長榮大學圖書館多媒體視聽區使用管理要點 

97.05.22  9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館務會議修正訂定 

97.06.04  96 學年度第 2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過 

102.05.13  10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臨時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5.15  101 學年度第 2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 

102.12.06  102 學年度第 1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4.19  104 學年度第 3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提供讀者利用本館多媒體視聽區 (以下簡稱視聽區) 及

視聽資料，進行教學、研究、學習與休閒活動，特訂定本

要點。 

第二條 進入視聽區觀賞使用請備妥教職員證、學生證或其它本館

核發之有效證件。校外讀者則憑「臨時閱覽證」入內。 

第三條 讀者可憑證在開放時間內借閱，校內讀者免費使用視聽資

料及器材，使用時間 1 次以 4 小時為限；校外讀者使用時

間 1 次以 4 小時為限，1 次收費新台幣 50 元。借閱資料 1

次不得超過 1 件，欲延長使用時間者，需至視聽區櫃台登

記。中途離座超過 20分鐘者，視同放棄觀賞權利，視聽區

有權分配給其他讀者使用。 

教職員配偶及直系親屬若欲使用視聽設備，必需由教職員

親自陪同及辦理借閱手續方可使用。未滿 18歲需依電影分

級制度觀賞影片。上述開放情形以不影響校內師生使用權

利為前提，圖書館可視當時使用之情況決定開放與否。 

第四條 館內使用視聽資料時，必須親自借用，影片觀賞完畢應立

即歸還。若中途需離開時應先至視聽櫃檯辦理歸還手續再

行離開。在開放時間內可辦理借用，惟開放時間結束前 30

分鐘內不再提供借用。 

第五條 公播版之視聽資料以館內閱覽為原則，但本校專任教師如

因教學需要可辦理外借，憑本校核發證件至視聽區櫃台辦

理外借手續，惟新進影片上架後 30天內不得外借。外借總

數為 3件，每件借期 3天，不得續借 (含當日歸還再借) 及

預約。 

家用版之視聽資料僅供外借，外借總數為 7 件，每件借期

7天，不得續借。 

前述外借件數之計算以館藏條碼為準。 

借閱之資料應攜至視聽區櫃台歸還，不得投入圖書館還書

口(箱)。 



第六條 為保持多媒體視聽區寧靜，避免干擾其他讀者，使用視聽

區個人視聽器材時，一律佩帶耳機。 

第七條 讀者憑有效證件並依讀者類型使用本區資源，使用時需至

櫃檯辦理借用手續，並由櫃檯管理人員安排座位。 

第八條 借出之視聽資料、器材、耳機，如因不當使用、損毀或遺

失，悉依本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第九條 特殊時期或活動 (如新生訓練日) 及特殊需求之個人借用 

(教學之需)，經本館主管同意後，得以個案彈性處理之。 

第十條 讀者應遵守下列使用規定： 

一、 進入視聽區嚴禁開啟行動電話鈴聲，談話請輕聲，

以免影響他人。 

二、 進入視聽區內請先將個人背包、手提袋等物品置放

於置物櫃中，不可置放於視聽座位上；除了水之外，

嚴禁攜帶任何食物及飲料進入視聽區。 

三、 個人持有之視聽資料與器材不得攜入視聽區使用。 

四、 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動及私自架設各項設備及器

材。若因此導致資料或設施毀損，悉依本館讀者違

規處理辦法處理。 

五、 應確實遵守智慧財產權之規定使用資料，嚴禁拷

貝、轉錄、剪輯、重製(複製)及其他觸犯著作權法之

規定事宜，亦不得為營私謀利而公開播放，如有違

反規定，由讀者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第十一條 如有重大事由，圖書館得通知借用人暫停使用。 

第十二條 本要點經圖書資訊處處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六、 

長榮大學圖書館多媒體視聽區大小團體室 

使用管理要點 

97.05.22  9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館務會議修正訂定 

97.06.04  96 學年度第 2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過 

100.04.14  9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5.25  99 學年度第 2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過 

102.12.06  102 學年度第 1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4.19  104 學年度第 3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長榮大學圖書館 (以下簡稱本館) 為辦理多媒體視聽區大

小團體室之借用，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借用者採用網路申請，亦可攜帶教職員證、學生證或其它

本館核發之有效證件親至本館櫃台辦理借用或預約手續，

預約時效以 1個月為限。 

第三條 一次借用以 1 間為限，不得於同一時段，同時預約大小團

體視聽室。使用時間以 4 個小時為限，若有特殊情況需經

本館審核調配。 

第四條 借用者應在排定的時間內使用，逾 30分鐘未到者取消使用

資格，半年內如有 3 次預約未到之情形，則視為違規，依

本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第五條 預約申請如有特殊情況需提前、延後或取消者，請於使用

時間前上網取消或通知本館，亦不得私自轉讓，以免影響

他人借用權益。 

第六條 本館如遇有必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原因，必須收回場地

時，得通知借用者改期或更換其他場地，借用者不得異議。 

第七條 為節省能源，各室使用人數之限制如下： 

一、 大團體室：使用人數未達 12人時，本館得要求借用

者改用小團體視聽室。 

二、 小團體室：3人以上同時在場，方得使用。 

第八條 團體室播放之視聽資料以本館館藏為限，惟本校教師因教

學使用之視聽資料不在此限，但不可違反著作權法，其法

律責任自行負責。 

第九條 本校教師為教學之需得申請使用團體室，但顧及全校師生

公平性，團體室不應作為指定排課教室及長期借用。 

第十條 申請大團體室之借用人或其指定代理人請務必到場刷卡開



門，並負責維持秩序與活動之進行，避免干擾其他讀者。 

第十一條 嚴禁於團體室內吸菸、飲食或其它不當行為，違者依本館

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第十二條 團體室內各項設備應由本館指定專人或由館員協助操作，

嚴禁任意移動及私自架設各項設備或器材，若因使用不當

導致資料或設備毀損，依本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第十三條 團體室使用完畢後，應會同館員確認場地設備之完整，並

將非本館之物品移除。 

第十四條 本要點經圖書資訊處處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七、 

長榮大學圖書館資訊檢索區使用管理要點 

97.05.22  9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館務會議修正訂定 

97.12.05  97 學年度第 1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過 

100.04.14  9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5.25  99 學年度第 2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過 

102.12.06  102 學年度第 1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4.19  104 學年度第 3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長榮大學圖書館 (以下簡稱本館) 為加強服務讀者查詢資

料，特設置檢索區，並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檢索區之電腦的使用以查詢本館館藏目錄、數位圖書館資

源與網路上的學術資源為主。不當使用行為，依本館讀者

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第三條 為顧及所有讀者權益，請勿長時間占用檢索區電腦。 

第四條 使用電子資源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在個人合理使

用範圍內使用，嚴禁有系統或大量複製、下載、列印資料

庫內容，或複製資料庫軟體。若有違反行為，依本館讀者

違規處理辦法處理，其法律責任自行負責。 

第五條 使用者應維護本區各項器材設備，不得有污損、破壞或擅

自攜出等情事。如有違者，依本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第六條 本要點經圖書資訊處處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八、 

長榮大學圖書館研究小間借用要點 

99.06.18  9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次館務會議修正訂定 

99.10.27  99 學年度第 1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過 

100.05.25  99 學年度第 2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過 

100.11.16  100 學年度第 1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過 

102.12.06  102 學年度第 1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4.19  104 學年度第 3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長榮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 為方便讀者利用本館資

料做研究，設置研究小間，並為辦理其借用，特訂定本要

點。 

第二條 研究小間的借用以時段為單位，每天分上午、下午及夜間

三個時段。 

第三條 預約借用資格為本校教師、研究生、大學部應屆畢業生以

及經老師評估有特殊需求的非應屆畢業生(以下簡稱特殊

需求大學生)。 

研究小間若當時段無人預約且無人使用，本校讀者均可持

識別證或學生證至櫃台辦理借用。 

第四條 本館研究小間總數 14間，分為二類： 

一、 10間，由本校教師、研究生預約借用。 

二、 4間，由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及特殊需求大學生預約借

用。 

每人同一時間借用以 1間為限。 

第五條 預約方式分為三種： 

一、 本校教師及研究生，可網路預約或至櫃台辦理，一次

預約最多為 9個時段，須使用完所有預約的時段後，

方可再預約其他時段。使用期間若有 2 個時段無進

入使用的情形，則取消剩餘的借期。 

二、 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可網路預約或至櫃台辦理，預約

以 1 個時段為限，預約時段使用完後才可預約下個

時段。 

三、 特殊需求大學生，須出示老師同意文件至櫃台辦理，

預約以 1 個時段為限，預約時段使用完後才可預約

下個時段。 

第六條 借用者完成預約後，於預約時間憑識別證或學生證到借用

的研究小間直接刷卡使用。預約後如欲取消，請於使用時



間前自行上網取消或通知流通櫃台，以免影響他人借用權

益，半年內如有 3 個預約時段未到之情形，則視為違規，

依本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空間借閱權停權 1個月。 

借用者不得轉讓或與他人交換使用。 

第七條 嚴禁於研究小間內飲食或其它不當行為，違者依本館讀者

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第八條 暫時離開研究小間時，請關閉電源及門窗，私人貴重物品

請勿置於研究小間，本館不負保管之責。 

第九條 借用研究小間期滿應移出私人物品，如超過使用期限未移

出者，本館得逕行將該室物件取出，不負保管責任。 

第十條 室內物品或傢俱若因使用不當而有毀損，借用人依本館讀

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第十一條 本館遇有必要時，或借用人違反上述規定，得隨時通知借

用者，收回研究小間。遇有維護及管理之需，得逕行入內，

不須通知借用者。 

第十二條 凡上述條文未及規範，或借用者有不當之情事時，本館酌

請處理或通知相關單位處理。 

第十三條 本校訪問學者，由校內一級單位申請，經圖資處處長同意

後，得長期借用研究小間。同一時間至多 3名。 

第十四條 本要點經圖書資訊處處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九、 

長榮大學圖書館討論室借用要點 

97.05.22  9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館務會議修正訂定 

98.10.21  98 學年度第 1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過 

100.04.14  9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5.25  99 學年度第 2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過 

102.12.06  102 學年度第 1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4.19  104 學年度第 3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長榮大學圖書館 (以下簡稱本館) 設有討論室，凡本校教

職員生因研討之需，均得依本要點申請並於開館時間內借

用。 

第二條 使用者須達 3人以上，得採用網路申請，預約以 30分鐘為

單位，得連續預約 4 小時，於借用時間憑識別證或學生證

到借用之討論室刷卡使用。借用者應在排定的時間內使

用，不得轉讓或與他人交換使用，逾 30分鐘未到者取消本

次使用資格，半年內如有 3 次預約未到之情形，則視為違

規，依本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第三條 預約申請如欲取消，請於使用時間前自行上網取消，以免

影響他人借用權益。 

第四條 嚴禁於討論室內飲食或有其它不當行為，違者依本館讀者

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第五條 討論室使用完畢，請將設備恢復原狀，關閉電源及門窗。 

第六條 室內物品或傢俱若因使用不當而有毀損，借用人依本館讀

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第七條 凡上述條文未及規範，或借用者有不當之情事時，本館酌

請處理或通知相關單位處理。 

第八條 本要點經圖書資訊處處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十、 

長榮大學圖書館 K館使用要點 

97.05.22  9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館務會議修正訂定 

97.12.05  97 學年度第 1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過 

102.12.06  102 學年度第 1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4.19  104 學年度第 3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長榮大學圖書館 (以下簡稱本館) 為維護 K 書中心 (以下

簡稱 K館) 閱覽秩序，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K館開放時間另行公告。 

第三條 (刪除) 

第四條 K 館開放小聲討論，亦可接受輕飲食，以不影響其他讀者

為原則，但不得有吸煙或其它不當行為，如有違反行為，

依本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第五條 K 館桌椅請勿任意搬動，如損毀任何設備，依本館讀者違

規處理辦法處理。 

第六條 進入 K 館，請勿以物品佔據座位，如離座超過 30 分鐘即

視同佔用位置，依本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私人物品

請自行保管，若有遺失則自行負責。 

第七條 違反本要點經規勸無效者，本館得請其立即離開 K館。 

第八條 凡上述條文未及規範，或使用者有不當之情事時，本館酌

情處理或通知相關單位處理。 

第九條 本要點經圖書資訊處處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十一、 

長榮大學圖書館教科書及教師指定參考書服務要點 

97.05.22  9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館務會議修正訂定 

97.12.05  97 學年度第 1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過 

100.01.13  9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7次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5.25  99 學年度第 2次圖書館圖書委員會會議報備修正通過 

102.12.06  102 學年度第 1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4.19  104 學年度第 3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長榮大學圖書館 (以下簡稱本館) 為滿足學生學習所需，

特提供集中陳列教科書及教師指定參考書，為有效管理，

特訂定此要點。 

第二條 本校教師送教務處之課程綱要中所指定之教科書及參考書

本館主動收集，陳列於本館教科書及教師指定參考書區，

限館內閱覽。 

教師可視需要指定課程綱要以外的參考書，於圖書館網頁

下載「教師指定參考書表」，填寫後送交本館 1樓流通櫃台。 

第三條 教科書及教師指定參考書，若非本館藏書，本館將主動採

購。 

第四條 指定之教科書及參考書以 1 學年為原則，於學年結束時如

無繼續指定，本館將視同一般書處理。 

第五條 本要點經圖書資訊處處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十二、 

長榮大學圖書館 

文物典藏鑑定小組設置暨徵集作業要點 

103.01.03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04.19  104 學年度第 3次圖資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長榮大學圖書館 (以下簡稱本館) 為徵集文物典藏，特設

立「長榮大學圖書館文物典藏鑑定小組」(以下簡稱本小

組)。 

第二條 本小組設置召集人 1 人，由圖書資訊長擔任。委員以 3 至

5 人為原則，鑑定小組依事實需要由召集人邀請校內或校

外專家學者組成，必要時得邀請本館館員列席。 

第三條 本小組委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現(曾)任大專院校相關歷史、博物、圖書館、藝術科

系副教授以上，並對鑑定項目具有鑑賞能力者。 

二、 曾擔任國內或國外重要藝文、博物展覽評審工作。 

三、 藝文理論家或評論家、藝術前輩、文史家或藝文團

體負責人。 

第四條 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 捐贈文物之價值及有關資料之審查與鑑定。 

二、 典藏文物之推薦及蒐購鑑定。 

三、 其他有關文物典藏鑑定諮詢事項。 

第五條 本小組委員應本公正客觀之立場行使職權。鑑定文物時，

須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第六條 會議視需要召開，由召集人擔任主席，並參與審查。召集

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人擔任主席。 

第七條 文物係指日記、書信、照片、手稿、圖畫、雕塑等具有歷

史、學術、美學或其他收藏價值之物品 (不包括圖書、期

刊、報紙、視聽資料、電子媒體等出版品及網路資源等)。 

第八條 文物之捐贈者，應事先以書面說明其捐贈之內容、數量及

參考價格。 

第九條 文物徵集方式： 

一、 捐贈：由私人或公私機關團體無償提供捐贈本校，



必須經過本小組會議審議者。 

二、 收購：經本小組會議確認具有珍藏價值者，依採購

規定收購之。 

第十條 捐贈之典藏品，捐贈者應填具捐贈同意書，其所有權均歸

本校，並列入本館財產管理。 

第十一條 本校受贈文物後，由校長頒予感謝狀。 

第十二條 本要點經圖書資訊處處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